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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岗力度的部署要求，发挥失业

保险助企扩岗作用，鼓励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就业，现就加快落实一次性

扩岗补助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招用毕业时间为2022年1-12月且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

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签订劳动合同，并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1个月以上的企

业，可以按每招用1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政策执

行至2022年12月底。

二、各地可采取“免申即享”的方式，按照“方便、快捷、规范、安全”的

原则，主动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

1名毕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参保信息和身份只能由一户企

业用于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，不能重复使用。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

纳就业补贴政策不能重复享受。各地不得超出现有政策规定提高政策享受

门槛，增加限制条件，要让招用毕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并符合相关条件

的企业尽可能享受政策红利。 More...

“打零工”对促进大龄和困难人员就业增收具有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

各地大力探索推进零工市场建设，强化零工人员就业服务，取得了积极进

展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，更好

地促进大龄和困难等零工人员实现就业，提出十条意见。进一步强化就业

创业培训服务、完善零工市场秩序维护、完善零工市场秩序维护、扩大零工

服务多元化供给等。 More...

人社部：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 人社部：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

为依法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平等就业权益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严禁用人单位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由，拒绝招（聘）用新冠肺炎康复者。严禁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和用工过程

中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。严禁用人单位随意违法辞退、解聘新冠肺炎康复者。支持劳动者对就业歧视侵权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依法查

处、曝光相关就业歧视违法行为。 More...

人社部、卫健委：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
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SYrlzyhshbzb/shehuibaozhang/zcwj/shiye/202207/t20220728_479507.html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xxgk2020/fdzdgknr/zcfg/gfxwj/jy/202207/t20220707_456718.html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ldjcj/LDJCJzhengcewenjian/202208/t20220801_480012.html


上海残联发布上海市2022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网上申报通知。

• 申报对象：本市辖区范围内，2021年度(2021年1月～12月)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。

• 申报时间：用人单位应当在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申报本单位2021年度残

疾人就业情况(逾期则无法申报，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)。2022年11月1日起关闭申报系统。

• 申报流程：用人单位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或“电子营业执照”，登录“一网通办”平台。进入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，搜索“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”，点击事项名称，根据系统提示，进行单

位信息维护管理和残疾人安置管理，完成相关操作。

完成2021年度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网上申报后，用人单位应继续在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搜索“残保金征缴一件事”，根据系统引导，确认残保金应缴费

额，缴纳残保金或申请超比例奖励。 More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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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力支持纾困稳岗，经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银

保监会、铁路局、民航局同意，现就阶段性缓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施工企业暂缓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缓缴期限自2022年7月1

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。房屋市政、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民航、水利领域之

外的其他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More...

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发布通知称，为切实维护好计划生

育家庭合法权益，决定自2022年7月1日起，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

度扶助标准。

•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45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

590元；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350元提高至每

人每月460元。

• 一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400元提高

至每人每月520元；

• 二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300元提高

至每人每月390元；

• 三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200元提高

至每人每月260元。 More...

人社部：阶段性缓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国家卫生健康委：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
度扶助标准

北
京 北京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院端结算功能切换工作，有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切换时间：2022年8月4日（周四）22：00

二、参保人权益保障：2022年8月4日22：00后，如发生因切换导致未能实时结算的医疗费用，保

存好医疗费用及购药票据，通过参保单位、社保所等渠道申请手工报销（其中，如果要进行住院类医

疗费用的手工报销，需持本市就诊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开具的《北京市医疗保险费用全额

结账证明》）。手工报销时无需提供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。 More...

北京按照市政府审改办《关于推进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场景建设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向参保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，养老金

申领、享受退休医疗保险待遇和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事项统一申请入口、打包联办。

办理网址：http://fuwu.rsj.beijing.gov.cn/bjdkhy/zgtx/或北京市政务服务网“办好一件事”专区-退休服务“一件事”场景。临近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

登陆平台后，一是可以查询社保权益记录；二是可以提交联办申请；三是可以查询办理进度；四是可以查询和打印办理结果。 More...

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系统切换

开通“退休一件事”办事场景，可实现在线联办

上海市2022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7月15日起开始网上申报
上
海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1MjQyOTExNw==&mid=2247548489&idx=1&sn=8dfbb731a69aa9b44ed3295ad7661cf7&chksm=e9e1a81bde96210d3c82b5275ad15e16414495ac656b95a552e745cd00c6400d637df32fb18b&mpshare=1&scene=1&srcid=0810WckOcE72tgKQfIrL7BUl&sharer_sharetime=1660110465055&sharer_shareid=39342060c83442fef2f6171b926d5e10&exportkey=AYhiqMLWvWKB07K1fHRZk54%3D&acctmode=0&pass_ticket=Gy9niyyXdu09jxhaLbFKqDuhLbBGTjr1d9bD1l7Od2SBXUHAop8pFlIPBD1DopHP&wx_header=0#rd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ldjcj/LDJCJzhengcewenjian/202206/t20220624_455158.html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2-05/10/content_5689507.htm
http://ybj.beijing.gov.cn/swdt/2020_tzgg/202208/t20220804_2785778.html
http://rsj.beijing.gov.cn/xxgk/zcwj/202208/t20220808_278803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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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
门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《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来厦落

户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，对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来厦落户实施细则进行了

明确。

《细则》为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户口迁移政

策的通知》的配套文件，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对高校毕业生、高级技师、技工院校毕业生和其他合法稳定就业人员

作了具体规定。 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拟落户本市的，由申报单位登录“

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厦门分厅”（http://xm.zwfw.fujian.gov.cn）,选择法人

办事，查找到“毕业生接收核准”、“厦门市技能人才落户部分条件审核”和“

厦门市投资企业骨干员工申请落户社会保险审核”项目后，根据业务类别

对应的具体办事流程进行网上申报。 More...

厦门市正式启动医保年度调整相关工作。自2023年1月1日起，本市基

本医疗保险年度（以下简称“医保年度”）调整为按自然年度执行，从原来每

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，调整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。今年我市将

分两次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，4-6月集中征缴今年下半年（即2022年7月1

日至12月31日）的医保费，10-12月集中征缴明年全年（2023年1月1日至12

月31日）的医保费。今年下半年作为调整过渡期。 More...

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来厦落户细则出炉 2023年开始医保按自然年度执行

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省内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，主

要适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职工医保）参保人员和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居民医保）参保人员因省内跨市就业、户籍或常住

地变动按规定在省内转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。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

龄时，选择职工医保退休后待遇享受地按照本办法执行。已享受职工医保

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的参保人员不适用本办法。

退休医保待遇方面：逐步统一全省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政策。累计缴费年限

到2030年1月1日统一为男职工30年，女职工25年。未达前款规定的市，从

2022年开始，在本市2021年缴费年限政策的基础上，逐年调整本市职工医

保累计缴费年限。参保人员在本省各市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互认，并

合并计算为累计缴费年限。

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，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不符合本办法

第八条规定，按第八条、第九条确定退休后待遇享受地后，可按规定选择

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。

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
法》7月起执行广

东
根据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人口调控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穗府〔2018〕14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户口迁入管理

规定》（穗府规〔2018〕20号）以及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

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穗府办规〔2018〕30号）等政策文件规定，

制定了《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。

加大了对高学历人才、专业技术类人才的引进力度。新政进一步放宽

了对全日制本科学历、研究生学历人才以及专业技术资格人才入户的年龄

限制

将产业领军人才纳入引进人才入户范围。新政结合我市产业发展的

重点领域，首次明确将产业领军人才纳入引进人才入户范围。

确立了通过市场化评价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的引才方式。新政首次明

确了可以通过对薪酬、投资、社会贡献等市场化手段评价并引进创新创业

人才的引才模式。每年给予一定的入户指标用以解决经评定的创新创业人

才用于解决入户问题。通过改革完善人才评价引进机制，构建以薪酬、投融

资、纳税等多维度、多元化的人才引进生态体系。

建立了多层次的引进人才入户申报渠道。新政对于引进人才申报方

式进行了重大改革，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既可以通过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

机构申报外，也可以通过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申报，还可以选择个人直接

申报入户。

实现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入户的“一步到位”。新政策首次将普通高

校应届毕业生接收和入户分离，同时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入户申报流程进行

了简化，明确来穗就业或创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由原来的先到人社部门办

理接收、再到公安部门办理入户，调整为直接到公安部门办理入户，实现普

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入户的一步到位。

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《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穗人社规字

〔2019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 More...

广州：印发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
则

在职职工医保待遇方面：参保人员在省内转移接续的，参保人员在转出地

最后一次缴费的次月，仍享受转出地的职工医保待遇。在转移接续前连续

缴费未中断的，参保人员在转入地参加职工医保后，自缴费次月起享受转

入地的职工医保待遇，确保待遇享受无缝衔接。

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（含）以内的，参保人员可按规定办理中

断缴费期间的职工医保费补缴手续，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，缴费当

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，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，但

不得重复享受待遇。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的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按各市规定

执行，原则上待遇享受等待期不超过6个月。 More...

http://hrss.xm.gov.cn/xxgk/tzgg/202205/t20220531_2664735.htm
http://www.xm.gov.cn/jdhy/rdhy/202203/t20220318_2635859.htm
http://rsj.gz.gov.cn/zwgk/zwwgk/jcgk/content/post_8444615.html
http://hsa.gd.gov.cn/gkmlpt/content/3/3953/post_3953355.html#4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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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PO创立于2010年，作为全球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，公司立足亚太、辐射全球，推动科技赋能，为企业提升管理品质，

十多年来砥砺前行，以全球化、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，分别在新加坡、中国大陆、港澳台地区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印度

尼西亚、泰国、越南、菲律宾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、美国、南非、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，研发中心分别位于新加坡、

中国（上海、成都）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。

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服务产品包括HRMS、多国薪资计算、人事代理、海外落地服务、考勤自动化管理、业务

流程外包、灵活用工、弹性福利管理、无机构雇佣管理（PEO）、外籍员工服务等，借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，为客户提供

多地区、高效率、合规化的用户体验。BIPO自主研发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，通过“全模块”整合与敏捷开发，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

据管理，打破信息孤岛，实现点对点链接，使公司运营整体化、高效化。同时依托全球资源网络，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，集合

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，使服务覆盖全球。

BIPO，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，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，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，并在不断加速

中提升链接全球的服务辐射能力、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，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！

关于我们

Asia Pacific • Americas • Europe • Middle East & Africa

www.biposervice.com400-101-7100 bipoinfo@biposervic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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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码关注，留下联系方式
我们将发送往期BIPO TIMES到您邮箱Copyright © 2022 BIPO Service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河
南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将在在试点地区宣传普及电子劳动合同优势，推广应用电子劳

动合同，优化完善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平台功能，为全省全面应用电子劳动合同积累经验。试点所用

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平台为“豫云签”。

试点范围：郑州、开封、洛阳、平顶山、鹤壁、濮阳、漯河、南阳等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。

试点时间：2022年6月至12月。

试点地区人社部门将动员、指导用人单位应用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平台，稳步推进电子劳动合同

数字化，并根据使用情况对签订平台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 More...

开展电子劳动合同试点工作

https://www.biposervice.com/zh-hans/
https://www.biposervice.com/zh-hans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biposvc/
https://www.linkedin.com/company/bipo-svc
https://hrss.henan.gov.cn/2022/06-29/2477432.html

